
附件2：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纪律处分解除审批表

备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或教务处留存；一份由学院留存；一份由学生本人留

存。

姓 名 张三 性 别 男 学 院 文化旅游与区域发展学院

专业班级
非物质文化遗产保

护1班
年 级 2026级 学 号 2026010101001

处分种类 严重警告 期 限 六个月
处分文

件字号
【2020】7号

处分文件

下达日期

2026年2月

26日

受处分原因 写明处分原因

学习成绩

排名
第 8 名（共 60 人）

综合测

评排名
第 8 名（共 60 人）

对所受处分

的认识及考

察期间的实

际表现

该生在处分期间，......，满足学校违纪处分解除办法要求，符合《贵阳

人文科技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办法》第四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X项。

辅导员（班主任）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学院意见

学院领导签字内容：符合解除条件，报学工部审核。

学院领导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学生工作部

（处）或教

务处意见

（考试违纪

类型需教务

处签批）

处长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学校意见

学校领导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